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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  

偵查羈押審查程序之閱卷權 

釋字737號 
────────────────────────────────── 
【實務選擇題】 

 

下列有關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閱卷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應許被告之辯護人得檢閱檢察官聲請羈押時送交法

院之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 
(B) 被告有辯護人者，得經由辯護人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以利防禦

權之行使。 
(C) 辯護人雖得檢閱、抄錄或攝影卷證資料，但因案件仍在偵查程序中，其檢

閱、抄錄或攝影所持有或獲知之資料，自不得對外為公開、揭露並僅能為被

告辯護目的之訴訟上正當使用。 
(D) 無辯護人之被告在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因被告本身與羈押審查結果有切

身之利害關係，如逕將全部卷證交由被告任意翻閱可能有被毀損之虞，其不

得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閱卷。 
答案：D 
 

 

【裁判要旨】 

※釋字737號 
本於憲法第8條及第16條人身自由及訴訟權應予保障之意旨，對人身自由之剝

奪尤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應以適當方式及時使犯

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據以聲請羈押之理由；除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得

予限制或禁止者外，並使其獲知聲請羈押之有關證據，俾利其有效行使防禦權，

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其獲知之方式，不以檢閱卷證並抄錄或攝影

為必要。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

抄錄或攝影。」同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各款所依據之事實，應告知被

告及其辯護人，並記載於筆錄。」整體觀察，偵查中之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僅

受告知羈押事由所據之事實，與上開意旨不符。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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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基於本解釋意旨，修正刑事訴訟法妥為規定。逾期未完成修法，法院之

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應依本解釋意旨行之。 

【裁判分析】 

一、實務見解 
（一） 正反方理由 

 
 聲請人 司法院 法務部 
偵查不

公開 
允許辯護人於偵查中

羈押審查程序閱卷，

有利於檢察官遵循義

務，與偵查不公開並

無矛盾。 

 偵查不公開原則係為貫徹無

罪推定原則、保障相關人之

權利、維護偵查效能等；限

制偵查中辯護人之閱卷權，

乃偵查中保全程序本質之急迫

性及隱密性使然。 
偵查階

段與武

器平等 

憲法第八條、第十六

條所蘊含之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應保障被

告有充分之防禦權；

偵查中聲請羈押程序

有對立當事人之訴訟結

構，故亦有武器平等

原則之適用。 

憲法第十六條明定人民有訴

訟權，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

程序，雖處於偵查階段，然

被告仍得享有程序保障，使

其得充分有效行使防禦權。

武器平等原則旨在落實被告之

防禦權，基此防禦之需求，國

家應提供被告得與代表國家之

檢察官，立於平等地位進行攻

防之制度性程序保障，故聲請

羈押被告程序自有武器平等

原則之適用。 

於偵查程序中無武器對等原則

適用。 

偵查中

羈押閱

卷權限

制 

限制被告及其辯護人

檢閱聲請羈押卷宗之

權利，涉及被告之訴

訟權、人身自由，以

及辯護人之工作權與

其作為司法一環應具

備之辯護權。 

閱卷權乃實現被告基本權訴

訟權核心，即防禦權之重要

內涵，依據我國憲法，應許

可被告之辯護人於聲請羈押

程序中有檢閱聲請羈押卷宗

之權利；縱囿於偵查不公開

之考量，有限制上必要，亦

不應全面禁止。刑事訴訟法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限制辯護

人於起訴前完全不得行使閱

卷權，與此意旨不符；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

規定亦仍不足以落實被告之

防禦權等語。 

允許辯護人於偵查程序中閱

卷，對偵查及訴訟程序並無

助益，且有妨害，甚至與羈

押之目的相悖。我國刑事訴

訟法已充分保障被告於偵查程

序中之防禦權，是刑事訴訟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並 未 違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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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由書內文 

1. 解釋範圍：33條、101III 
 

§33 §101III 
聲請人主張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有牴觸憲法疑義。 
未主張同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違憲 
審查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外，

亦應將同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納入審查，

始能整體評價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聲

請羈押所依據之具體理由、證據資料是否足

以使其有效行使防禦權。本件自應將相關聯

且必要之同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一併納入

解釋範圍（重要關聯性理論）。 
 

2. 人身自由、訴訟權保障 
 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為重要之

基本人權，應受充分之保障。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置，除須有法律之

依據外，更須踐行必要之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憲法第8條規定甚明

（本院釋字第384號、第436號、第567號、第588號解釋參照）。另憲法第

16條所明定人民有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依正當法律

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國家應提供有效之制度性保障，以謀其

具體實現（本院釋字第574號解釋參照）。 
（三） 閱卷權：羈押程序目的VS防禦權保障 

1. 羈押目的 
 羈押係於裁判確定前拘束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身體自由，並將其收押於

一定處所之強制處分。此一保全程序乃在確保偵審程序順利進行，以實現

國家刑罰權。惟羈押強制處分限制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將

使其與家庭、社會及職業生活隔離，非特予其生理、心理上造成嚴重打

擊，對其名譽、信用等人格權之影響亦甚重大，故應以無羈押以外其他替

代方法為前提，慎重從事（本院釋字第392號、第653號解釋參照）。 
2. 偵查中羈押與提示羈押之理由及有關證據 

(1) 原則 
 偵查階段之羈押審查程序，係由檢察官提出載明羈押理由之聲請書及

有關證據，向法院聲請裁准之程序。此種聲請羈押之理由及有關證

據，係法官是否裁准羈押，以剝奪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之依據，基於

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自應以適當方式及時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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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獲知，俾得有效行使防禦權。 
(2) 例外 
 惟為確保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於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

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時，

自得限制或禁止其獲知聲請羈押之有關證據。 
 現行偵查階段之羈押審查程序是否滿足前揭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

要求，應綜合觀察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而為判斷，不得逕以個別條文

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

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同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各款所依

據之事實，應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並記載於筆錄。」致偵查中之犯

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得從而獲知者，僅為聲請羈押事由所依據之事

實，並未包括檢察官聲請羈押之各項理由之具體內容及有關證據，與

上開憲法所定剝奪人身自由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不符。 
（四） 定期失效：公布之日起一年內 
 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基於本解釋意旨，修正刑事訴訟法

並妥為規定。逾期未完成修法，法院之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應依本解釋意

旨行之。至於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據以聲請羈押之理由及有

關證據之方式，究採由辯護人檢閱卷證並抄錄或攝影之方式，或採法官提

示、告知、交付閱覽相關卷證之方式，或採其他適當方式，要屬立法裁量之

範疇。惟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均應滿足前揭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五） 偵查不公開不應妨礙正當法律程序之實現 
 至偵查不公開為刑事訴訟法之原則，係為使國家正確有效行使刑罰權，並保

護犯罪嫌疑人及關係人憲法權益之重要制度。然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使犯

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必要資訊，屬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涵，係保護犯罪嫌

疑人憲法權益所必要；且就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資訊之範圍，上開解

釋意旨亦已設有除外規定，已能兼顧犯罪嫌疑人及關係人憲法權益之保護及

刑罰權之正確行使。在此情形下，偵查不公開原則自不應妨礙正當法律程序

之實現。 
（六） 無武器平等原則之適用問題 
 至於羈押審查程序應否採武器平等原則，應視其是否採行對審結構而定，現

行刑事訴訟法既未採對審結構，即無武器平等原則之適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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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偵查中強制辯護制度 
 又因偵查中羈押係起訴前拘束人民人身自由 為嚴重之強制處分，自應予

大之程序保障。相關機關於修法時，允宜併予考量是否將強制辯護制度擴及

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併此指明。 
二、修法動態 

刑事訴訟法第31條之1於2017年4月26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自公布日施

行，其規定：「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

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四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

求訊問者，不在此限。前項選任辯護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

公設辯護人或律師。前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於第一項情形準用之。」 
立法理由為：「一、本條新增。二、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係由檢察官

提出載明羈押理由之聲請書及有關證據，向法院聲請裁准及其救濟之程序。此

種聲請之理由及有關證據，係法官是否裁准羈押，以剝奪被告人身自由之依

據，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除第九十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得予限制或

禁止部分之卷證，以及其他法律另有特別規定之外，自應許被告之辯護人得檢

閱檢察官聲請羈押時送交法院之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俾能有效行使防

禦權，爰參酌司法院釋字第七三七號解釋意旨，增訂第一項。三、為擔保國家

刑罰權正確及有效之行使，並兼顧被告及辯護人防禦權之維護，辯護人雖得檢

閱、抄錄或攝影卷證資料，但因案件仍在偵查程序中，其檢閱、抄錄或攝影所

持有或獲知之資料，自不得對外為公開、揭露並僅能為被告辯護目的之訴訟上

正當使用，爰增訂第二項，明定其應遵守之義務，以明權責。至於如有刑法第

一百三十二條第三項之情形者，即應依法追訴其刑責，自不待言。四、被告有

辯護人者，得經由辯護人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以利防禦權之行

使。惟如指定辯護人逾時未到，而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此時被告無辯護

人，既同有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自亦應適當賦予無辯護人之被告有獲知檢察官

據以聲請羈押所憑證據內容之權利。但因被告本身與羈押審查結果有切身之利

害關係，如逕將全部卷證交由被告任意翻閱，將有必須特別加強卷證保護作為

之勞費，為兼顧被告防禦權與司法程序之有效進行，爰增訂第三項，明定無辯

護人之被告在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法院應以適當之方式使其獲知卷證內

容，以利其行使防禦權。至於卷證內容究以採法官提示、告知或交付閱覽之方

式，則由法官按個案情節依職權審酌之，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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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分析】 

因被告本身與羈押審查結果有切身之利害關係，如逕將全部卷證交由被告任意

翻閱，將有必須特別加強卷證保護之作為，為兼顧被告防禦權與司法程序之有

效進行，爰增訂刑事訴訟法第31條之1第3項，明定無辯護人之被告在偵查中之

羈押審查程序，法院應以適當之方式使其獲知卷證內容，以利其行使防禦權。

基此，選項(D)錯誤。 

【關鍵字】 

偵查羈押審查程序、閱卷權 

【相關法條】 

刑訴第31-1條 

 
 
 
 
  


